
 值班主任：李金娜 编辑：杨青 美编：许茗蕾 校对：刘小宁  2024年11月6日 星期三14

  2023年1月，杨某与肖某及其两名亲属计划回老家探亲。
肖某通过网约车平台预约了顺风车。在平台派单后，网约车司
机与肖某取得联系，双方私下协商取消平台订单，改为线下交
易。后顺风车行驶到某村道时，因司机刘某彬操作不当，撞到
路边的风景树上，致使杨某等4名乘客受伤。交警部门出具道
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司机刘某彬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乘客杨某等4人不负此次事故的责任。
  事故发生后，杨某等4人被送往医院治疗，后杨某等人将
刘某彬、东莞市某汽车租赁公司、某财产保险公司诉至法院，
要求支付4人因交通事故导致的各项损失。
  法院审理后认为，刘某彬与杨某等4人此前并不相识，是
肖某通过网约车平台下单顺风车，平台随机指定刘某彬作为顺
风车车主后，双方才开始联系。后刘某彬与肖某私下达成口头
协议，约定由刘某彬驾车将杨某等4人送达指定地点，肖某给
予相应报酬。司机刘某彬在此次单方事故中负全责，应就本次
事故承担侵权责任。案涉事故车辆的所有人系东莞市某汽车租
赁公司。司机刘某彬具有相应的机动车驾驶证，并经过网约车
平台审核通过，案涉车辆也系具有资质的营运车辆。东莞市某
汽车租赁公司在某财产保险公司投保了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
险，某财产保险公司应当在保险限额范围内赔偿杨某等4人因
案涉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
  综上，东安县人民法院遂判决某财产保险公司在道路客运
承运人责任保险限额范围内赔偿杨某等4人因案涉交通事故造
成的损失12万余元；司机刘某彬赔偿杨某等4人剩余损失23万
余元。该判决现已生效。

  随着“互联网﹢”产业的快速发展，网约车作

为一种新型交通服务模式备受消费者青睐。但现实中
不乏网约车司机企图投机取巧，私自取消平台订单，
改为线下交易的情形。那么，私改订单、线下交易一
旦发生交通事故致人身或财产损害时，责任由谁承
担？近日，湖南省东安县人民法院审结一起机动车交
通事故责任纠纷案，判决网约车司机承担侵权责任，
赔偿原告杨某等4人损失23万余元。

基本案情

  在网约车市场竞争白热化的当下，不少司机铤而走险违规
线下接单。然而，网约车私下交易往往会使行程存在安全风
险，司乘双方的行程安全均缺乏有力的保障后盾。一旦在线下
交易的行程中发生交通事故，对用户来说，其无法享受平台的
任何安全保障，平台高额行程保险无法生效；对司机来说，其
也或将面临大额赔偿。
  法官提醒，网约车平台应尽到高度注意的义务，做好源头
控制，搭建完整严谨的安全体系和流程并严格落实；驾驶员和
乘客应树立正确的安全观，保障自身的行为合乎规范，同时准

确理解网约车平台的安全服务
范畴，对因自身原因导致的风
险及隐患，需要承担相应的责
任，即需要有自甘风险的
意识。
  网约车平台、驾驶员
和乘客三方共同履行好安
全责任，网约车行业才能
更加有序、顺畅发展，
群众出行才更安心。
   据《法治日报》

法官说法

网约车私下交易

发生事故损失谁来担
  替代性交通工具费用是指非经
营性车辆在交通事故发生后，因车主无
法使用车辆且在日常生活中无车可用，而选
择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租车或打车等产生的相
关费用。替代性交通工具费用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以及必要性、合理性原则，考虑到非经营性车辆一般
作为代步工具使用，因此要求根据日常出行需求、车
辆用途等因素来综合确定。寿光市人民法院审理的一
起案件中，当事人主张的替代性交通工具费用具有必
要性和合理性，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其诉讼请求。

  2023年10月，李某驾车行驶至某交叉路口向左转弯时，被后
方刘某驾驶的车辆追尾，两车受损。交警部门出具道路交通事故
认定书认定：刘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李某无责任。后车辆被
拖去维修，维修完成后的出厂时间为2023年11月10日。
  因该车是李某名下及实际控制的唯一车辆，为满足日常必要
出行需求，在车辆维修期间，李某采用乘坐出租车、网约车等方
式出行，费用共计1184.67元。李某主张在涉案车辆维修期间，刘
某承担其使用替代性交通工具的合理费用。
  寿光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替代性交通工具费用的审查标
准应以合理、必要为原则。李某提交出租车发票、滴滴出行行程
单及北京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的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等证据，
符合合理性原则。
  李某乘坐出租车、网约车出行，其用车费用数额应以实际支
出为准、以实际必要为限。本案中，李某为某公司职工，综合审
查其打车行程记录，与工作、家庭、车辆维修场所相对应，符合
实际需要；李某在同一日不同区间，多次移动的行程记录亦与其
陈述及提交的证据相吻合，符合合理时间内上下班等日常出行必
要。综合用车证据、车辆维修时间、上下班时间、路程等因素，
李某诉请未超出其上下班行程的合理、必要范围。李某主张车辆
维修期间替代性交通工具的合理费用，符合法律规定，故法院对
李某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
  本次事故中，刘某投保的保险公司已支付车辆维修费用，而
替代性交通工具费用系间接损失，且保险公司已尽到提示说明义
务，故法院认定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该替代性交通工具费
用由刘某承担赔偿责任。

基本案情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下列财
产损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
维修被损坏车辆所支出的费用、车辆所载物品的损失、车辆施救
费用；（二）因车辆灭失或者无法修复，为购买交通事故发生时
与被损坏车辆价值相当的车辆重置费用；（三）依法从事货物运
输、旅客运输等经营性活动的车辆，因无法从事相应经营活动所
产生的合理停运损失；（四）非经营性车辆因无法继续使用，所
产生的通常替代性交通工具的合理费用。
  寿光市人民法院法官单璟表示，替代性交通工具费用不能超
出合理性及必要性范围，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会秉持诚实信用原
则，公平合理认定替代性交通工具费用。替代性交
通工具使用时间应与车辆维修时间相一致，若
车主故意拖延懈怠维修事故车辆，致使替代
性交通工具费用增加，对不符合合理性范
围的，法院不予支持；替代性交通工具
费用亦应遵循必要性原则，符合用车
人日常出行需要，非经营性车辆通
常用于上下班、接送孩子等出行目
的，若用车人以此为由租用高档
车，产生高额租车费用，超出必要
性范围的，法院亦不予支持。
  法官提醒，双方应恪守必要的
容忍义务，肇事者以公共交通标准
抗辩租车费用过高，法院亦不予
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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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损车辆维修期间

合理的交通费可索赔


